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4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石世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

字第1615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

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澎

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8號、第445號)，聲請再審，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採偵二卷筆錄資料，已有刻意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事實，導致出現證人歐家華與

聲請人石世宏當時並非男女朋友交往中關係，證人歐家華又

與證人盧志豪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內一起共同被警查獲毒

品案件，誤認為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為交往中男

女朋友關係，作為所謂的補強證據，顯與事實不符，且已導

致誤審誤判情形。

　㈡證人盧志豪證稱與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已經不實，

且有設詞誣陷聲請人石世宏之事實。證人盧志豪也在該次案

件（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之判決中，

因供出聲請人石世宏而查獲販賣毒品罪事證也有所疑。因

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108年6月20日一起在盧

志豪住處房間，一起被警方查獲之毒品案，刻意分開裁處，

係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證人歐家華，致使原

判決在未見真實之狀況下，認為當時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

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應不致設詞誣陷，認為歐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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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應堪採信。

　㈢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證詞均反反覆

覆，且相互矛盾，甚至連辯護人在問證人盧志豪，原審法官

連辯護人是不是在問問題，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因

為聲請人石世宏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相約見面後，因為二

人稱身上沒錢可以還給聲請人石世宏，又開口向石世宏借

錢，石世宏收不到借款，怎麼可能再借錢給二人。原審法官

與檢察官應該先採究為什麼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要一再刻意

隱瞞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找朋友借錢

才是，而非以三人相約見面後，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

前往○○、○○借錢，即認定石世宏有販賣毒品罪，然後就

稱互核相符一致，作為補強證據。

　㈣由此可見，檢察官尚未調查事實真相為何，僅憑證人歐家

華、盧志豪指稱108年3月25日20時與聲請人見面是為了購買

毒品，即率先採信二人證詞，聲請搜索票、拘票，搜索聲請

人石世宏住處，扣得手機後，又拘留羈押石世宏。聲請人石

世宏於羈押期間，即向檢察官聲請調閱當日與證人歐家華、

盧志豪見面後，二人有麻煩聲請人石世宏開車載他們前往赤

崁統一超商前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及○○派出所旁監視器

畫面影像查證，檢察官認為石世宏在說謊，因此從未調閱相

關監視器。

　㈤聲請人石世宏於原審審理時，以為法官會再次檢閱整個案件

經過，或勘驗原審審理時之法庭錄音，以探究證人歐家華、

盧志豪在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

盾，所以未多作辯駁，導致原判決審理時，無法發見所採之

判決理由已有刻意隱匿事實真相，且有瑕疵不實之情形。

　㈥另外，關於聲請人石世宏扣案手機部分，原審認為無調查之

必要，係因原審率先採信證人證詞，誤將聲請人石世宏羈押

看守所，又經勘驗扣案手機後，發現並無任何不法行為，因

避免石世宏無罪究責之問題，至此後始將扣案手機資料透露

給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配合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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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偽造、變造證據，以隱瞞二人當時一起被警方查獲毒品

罪之事，將二人分開裁處，掩蓋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並未分

手且陷害聲請人之事實。

　㈦108年5月30日羈押審查程序時，公設辯護人已明確表示：

「相關證人之指述，皆已完成，如之後到院開庭陳述不符，

法院應得審酌法律規定是否予以採用。」因此更得以證明證

人歐家華、盧志豪警詢、偵訊筆錄均已製作完成，原審審理

時，法官即剝奪聲請人石世宏詰問證人之權利，為避免勘驗

法庭錄音光碟後，證人均與聲請人石世宏所詰問內容相互矛

盾，可能避免發見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等

事，因此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致使聲請人僅能出庭坐等判

刑，顯見整個程序均不符法律之規定。

　㈧綜上，即有法院於判決時存在、成立而未即調查斟酌，及判

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足以動搖判決之結

果，可使聲請人受無罪判決，爰提出再審及暫緩（停止）執

行刑罰之聲請云云。並提出法院之裁判書及押票影本17件為

附件（如附表所列）。　　　　　

二、相關規範之說明

　㈠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

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

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

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

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

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

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

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

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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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

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

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定有明文。

　㈡次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

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

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

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

後，若係指摘原確定判決有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

驗、論理或其他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

及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事項，屬判決有無法律

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

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

件，故不容受判決人祇係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

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符合聲請再審事

由之主張。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確定判決依據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等人各於警詢、偵查或

原審審理時證述，及證人歐家華臉書與被告臉書互為好友之

資料及歐家華與聲請人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內容、

聲請人所使用手機經之呼叫紀錄、108年3月25日20時52分23

秒○○市○○、○○路口監視器截圖5張、車輛詳細資料報

表，與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

告、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監管

紀錄表各2份等證據資料為本案事實之認定，本於事實審法

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已於判決理由詳細敘

述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否認此部分犯

行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詳加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

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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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聲請人不服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確定判決，繼此前

四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111年度

聲字第102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112年度聲再字第62

號）經駁回確定後，茲再度提出再審之聲請，然陸續提出之

數份書狀除均抄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關於再審規定之條文

全文外，均未據具體指明其據以提出聲請所依據條文列舉之

再審原因為何，經本院先後於113年1月24日、113年5月7

日、113年9月24日三度（為便利聲請人，已經一次定於本院

澎湖法庭，二次定於本院高雄院址所在法庭）通知到庭陳

述，亦均拒不到庭，復未委任代理人為之，無從闡明。茲依

其聲請意旨，無非反覆指稱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證詞前後

不一、相互矛盾，聲請人與證人歐家華無男女朋友關係，並

指摘原判決以渠二名證人之證述為判決之依據係屬不當，聲

請人係遭證人刻意誣陷，甚至指述原判決之法官採取二名證

人證詞，係勾串證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舉云云。

然姑不論聲請人上開爭執，原已於此前4次提出再審聲請時

所一再主張，並均已經本院於裁定中詳予說明、指駁，原無

可議。經查：

　⒈依前所述，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

權，原確定判決對聲請人為有罪之諭知，已經綜合卷內全部

事證，詳為剖析認定聲請人所為本案犯罪事實，並非僅因證

人盧志豪、歐家華之證述即認被告販毒，是前開聲請意旨就

此所述，已有未合。況此部分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於審判

程序中列為證據調查、辯論及綜合評價，聲請人對於已存於

卷內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及說明之證據，徒憑己意而

為任予解讀，自非屬於新證據之提出，是依其聲請再審之意

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

據之要件即未相符。

　⒉聲請意旨雖又指稱原確定判決之程序違法，原審理之法官有

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及其他違反程序規定之情事云云，然此

質疑，既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而非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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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

審相關規定之要件，聲請人據此向本院提出再審之聲請，亦

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所主張之理由，無論係單獨

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

能因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不具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

蓋然性，自不容聲請人僅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

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聲請再審事由之

主張，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定

性、顯著性或明確性之要件，形式上亦與同條項其他各款規

定之再審原因迥不相當，無從適用。至於聲請人除聲請狀所

載之理由外，其陸續提出之補充書狀內容，亦無非以各種說

詞重複前開所列之爭執，篇幅冗長，爰不逐一摘列，附此敘

明。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即無理由，應與其關於停止執行

刑罰之聲請一併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表】

附件名稱

1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判決影本

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判決影本

3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1號刑事判決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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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號判決影本

5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簡易判決影本

6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聲羈字第11號押票影本

7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53號簡易判決影本

8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偵抗字第98號判決影本

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裁定影本

10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9年度聲字第2號刑事裁定影本

11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9年度聲字第14號刑事裁定影本

1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抗字第372號裁定影本

13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4號刑事裁定影本

1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聲再字第102號裁定影本

15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2號刑事裁定影本

16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裁定影本

1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裁定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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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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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4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石世宏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8號、第445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採偵二卷筆錄資料，已有刻意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事實，導致出現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並非男女朋友交往中關係，證人歐家華又與證人盧志豪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內一起共同被警查獲毒品案件，誤認為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作為所謂的補強證據，顯與事實不符，且已導致誤審誤判情形。
　㈡證人盧志豪證稱與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已經不實，且有設詞誣陷聲請人石世宏之事實。證人盧志豪也在該次案件（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之判決中，因供出聲請人石世宏而查獲販賣毒品罪事證也有所疑。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108年6月20日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一起被警方查獲之毒品案，刻意分開裁處，係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證人歐家華，致使原判決在未見真實之狀況下，認為當時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應不致設詞誣陷，認為歐家華證詞應堪採信。
　㈢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甚至連辯護人在問證人盧志豪，原審法官連辯護人是不是在問問題，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因為聲請人石世宏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相約見面後，因為二人稱身上沒錢可以還給聲請人石世宏，又開口向石世宏借錢，石世宏收不到借款，怎麼可能再借錢給二人。原審法官與檢察官應該先採究為什麼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要一再刻意隱瞞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找朋友借錢才是，而非以三人相約見面後，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借錢，即認定石世宏有販賣毒品罪，然後就稱互核相符一致，作為補強證據。
　㈣由此可見，檢察官尚未調查事實真相為何，僅憑證人歐家華、盧志豪指稱108年3月25日20時與聲請人見面是為了購買毒品，即率先採信二人證詞，聲請搜索票、拘票，搜索聲請人石世宏住處，扣得手機後，又拘留羈押石世宏。聲請人石世宏於羈押期間，即向檢察官聲請調閱當日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見面後，二人有麻煩聲請人石世宏開車載他們前往赤崁統一超商前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及○○派出所旁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檢察官認為石世宏在說謊，因此從未調閱相關監視器。
　㈤聲請人石世宏於原審審理時，以為法官會再次檢閱整個案件經過，或勘驗原審審理時之法庭錄音，以探究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在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所以未多作辯駁，導致原判決審理時，無法發見所採之判決理由已有刻意隱匿事實真相，且有瑕疵不實之情形。
　㈥另外，關於聲請人石世宏扣案手機部分，原審認為無調查之必要，係因原審率先採信證人證詞，誤將聲請人石世宏羈押看守所，又經勘驗扣案手機後，發現並無任何不法行為，因避免石世宏無罪究責之問題，至此後始將扣案手機資料透露給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以隱瞞二人當時一起被警方查獲毒品罪之事，將二人分開裁處，掩蓋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並未分手且陷害聲請人之事實。
　㈦108年5月30日羈押審查程序時，公設辯護人已明確表示：「相關證人之指述，皆已完成，如之後到院開庭陳述不符，法院應得審酌法律規定是否予以採用。」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警詢、偵訊筆錄均已製作完成，原審審理時，法官即剝奪聲請人石世宏詰問證人之權利，為避免勘驗法庭錄音光碟後，證人均與聲請人石世宏所詰問內容相互矛盾，可能避免發見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等事，因此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致使聲請人僅能出庭坐等判刑，顯見整個程序均不符法律之規定。
　㈧綜上，即有法院於判決時存在、成立而未即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足以動搖判決之結果，可使聲請人受無罪判決，爰提出再審及暫緩（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云云。並提出法院之裁判書及押票影本17件為附件（如附表所列）。　　　　　
二、相關規範之說明
　㈠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次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係指摘原確定判決有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其他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事項，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祇係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確定判決依據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等人各於警詢、偵查或原審審理時證述，及證人歐家華臉書與被告臉書互為好友之資料及歐家華與聲請人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內容、聲請人所使用手機經之呼叫紀錄、108年3月25日20時52分23秒○○市○○、○○路口監視器截圖5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與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監管紀錄表各2份等證據資料為本案事實之認定，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已於判決理由詳細敘述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否認此部分犯行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詳加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聲請人不服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確定判決，繼此前四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111年度聲字第102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經駁回確定後，茲再度提出再審之聲請，然陸續提出之數份書狀除均抄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關於再審規定之條文全文外，均未據具體指明其據以提出聲請所依據條文列舉之再審原因為何，經本院先後於113年1月24日、113年5月7日、113年9月24日三度（為便利聲請人，已經一次定於本院澎湖法庭，二次定於本院高雄院址所在法庭）通知到庭陳述，亦均拒不到庭，復未委任代理人為之，無從闡明。茲依其聲請意旨，無非反覆指稱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證詞前後不一、相互矛盾，聲請人與證人歐家華無男女朋友關係，並指摘原判決以渠二名證人之證述為判決之依據係屬不當，聲請人係遭證人刻意誣陷，甚至指述原判決之法官採取二名證人證詞，係勾串證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舉云云。然姑不論聲請人上開爭執，原已於此前4次提出再審聲請時所一再主張，並均已經本院於裁定中詳予說明、指駁，原無可議。經查：
　⒈依前所述，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對聲請人為有罪之諭知，已經綜合卷內全部事證，詳為剖析認定聲請人所為本案犯罪事實，並非僅因證人盧志豪、歐家華之證述即認被告販毒，是前開聲請意旨就此所述，已有未合。況此部分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於審判程序中列為證據調查、辯論及綜合評價，聲請人對於已存於卷內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及說明之證據，徒憑己意而為任予解讀，自非屬於新證據之提出，是依其聲請再審之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即未相符。
　⒉聲請意旨雖又指稱原確定判決之程序違法，原審理之法官有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及其他違反程序規定之情事云云，然此質疑，既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而非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聲請人據此向本院提出再審之聲請，亦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所主張之理由，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能因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不具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蓋然性，自不容聲請人僅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定性、顯著性或明確性之要件，形式上亦與同條項其他各款規定之再審原因迥不相當，無從適用。至於聲請人除聲請狀所載之理由外，其陸續提出之補充書狀內容，亦無非以各種說詞重複前開所列之爭執，篇幅冗長，爰不逐一摘列，附此敘明。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即無理由，應與其關於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一併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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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4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石世宏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
字第1615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
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澎
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8號、第445號)，聲請再審，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採偵二卷筆錄資料，已有刻意湮滅、偽造、變造證據
    或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事實，導致出現證人歐家華與
    聲請人石世宏當時並非男女朋友交往中關係，證人歐家華又
    與證人盧志豪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內一起共同被警查獲毒
    品案件，誤認為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為交往中男
    女朋友關係，作為所謂的補強證據，顯與事實不符，且已導
    致誤審誤判情形。
　㈡證人盧志豪證稱與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已經不實，
    且有設詞誣陷聲請人石世宏之事實。證人盧志豪也在該次案
    件（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之判決中，
    因供出聲請人石世宏而查獲販賣毒品罪事證也有所疑。因此
    ，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108年6月20日一起在盧志
    豪住處房間，一起被警方查獲之毒品案，刻意分開裁處，係
    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證人歐家華，致使原判
    決在未見真實之狀況下，認為當時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
    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應不致設詞誣陷，認為歐家華證
    詞應堪採信。
　㈢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證詞均反反覆覆
    ，且相互矛盾，甚至連辯護人在問證人盧志豪，原審法官連
    辯護人是不是在問問題，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因為
    聲請人石世宏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相約見面後，因為二人
    稱身上沒錢可以還給聲請人石世宏，又開口向石世宏借錢，
    石世宏收不到借款，怎麼可能再借錢給二人。原審法官與檢
    察官應該先採究為什麼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要一再刻意隱瞞
    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找朋友借錢才是，而
    非以三人相約見面後，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
    ○○借錢，即認定石世宏有販賣毒品罪，然後就稱互核相符一
    致，作為補強證據。
　㈣由此可見，檢察官尚未調查事實真相為何，僅憑證人歐家華
    、盧志豪指稱108年3月25日20時與聲請人見面是為了購買毒
    品，即率先採信二人證詞，聲請搜索票、拘票，搜索聲請人
    石世宏住處，扣得手機後，又拘留羈押石世宏。聲請人石世
    宏於羈押期間，即向檢察官聲請調閱當日與證人歐家華、盧
    志豪見面後，二人有麻煩聲請人石世宏開車載他們前往赤崁
    統一超商前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及○○派出所旁監視器畫面
    影像查證，檢察官認為石世宏在說謊，因此從未調閱相關監
    視器。
　㈤聲請人石世宏於原審審理時，以為法官會再次檢閱整個案件
    經過，或勘驗原審審理時之法庭錄音，以探究證人歐家華、
    盧志豪在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
    盾，所以未多作辯駁，導致原判決審理時，無法發見所採之
    判決理由已有刻意隱匿事實真相，且有瑕疵不實之情形。
　㈥另外，關於聲請人石世宏扣案手機部分，原審認為無調查之
    必要，係因原審率先採信證人證詞，誤將聲請人石世宏羈押
    看守所，又經勘驗扣案手機後，發現並無任何不法行為，因
    避免石世宏無罪究責之問題，至此後始將扣案手機資料透露
    給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配合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以隱瞞二人當時一起被警方查獲毒品罪
    之事，將二人分開裁處，掩蓋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並未分手
    且陷害聲請人之事實。
　㈦108年5月30日羈押審查程序時，公設辯護人已明確表示：「
    相關證人之指述，皆已完成，如之後到院開庭陳述不符，法
    院應得審酌法律規定是否予以採用。」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
    歐家華、盧志豪警詢、偵訊筆錄均已製作完成，原審審理時
    ，法官即剝奪聲請人石世宏詰問證人之權利，為避免勘驗法
    庭錄音光碟後，證人均與聲請人石世宏所詰問內容相互矛盾
    ，可能避免發見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等事，
    因此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致使聲請人僅能出庭坐等判刑，
    顯見整個程序均不符法律之規定。
　㈧綜上，即有法院於判決時存在、成立而未即調查斟酌，及判
    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足以動搖判決之結果
    ，可使聲請人受無罪判決，爰提出再審及暫緩（停止）執行
    刑罰之聲請云云。並提出法院之裁判書及押票影本17件為附
    件（如附表所列）。　　　　　
二、相關規範之說明
　㈠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
    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
    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
    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
    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
    。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
    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
    ，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
    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
    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
    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
    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定
    有明文。
　㈡次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
    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
    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
    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
    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
    ，若係指摘原確定判決有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
    、論理或其他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事項，屬判決有無法律上
    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
    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
    故不容受判決人祇係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
    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之
    主張。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確定判決依據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等人各於警詢、偵查或
    原審審理時證述，及證人歐家華臉書與被告臉書互為好友之
    資料及歐家華與聲請人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內容、
    聲請人所使用手機經之呼叫紀錄、108年3月25日20時52分23
    秒○○市○○、○○路口監視器截圖5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與
    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澎
    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監管紀錄表
    各2份等證據資料為本案事實之認定，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
    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已於判決理由詳細敘述所憑
    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否認此部分犯行之辯
    解不可採之理由，詳加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
    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聲請人不服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確定判決，繼此前四
    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111年度聲
    字第102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
    ）經駁回確定後，茲再度提出再審之聲請，然陸續提出之數
    份書狀除均抄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關於再審規定之條文全
    文外，均未據具體指明其據以提出聲請所依據條文列舉之再
    審原因為何，經本院先後於113年1月24日、113年5月7日、1
    13年9月24日三度（為便利聲請人，已經一次定於本院澎湖
    法庭，二次定於本院高雄院址所在法庭）通知到庭陳述，亦
    均拒不到庭，復未委任代理人為之，無從闡明。茲依其聲請
    意旨，無非反覆指稱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證詞前後不一、
    相互矛盾，聲請人與證人歐家華無男女朋友關係，並指摘原
    判決以渠二名證人之證述為判決之依據係屬不當，聲請人係
    遭證人刻意誣陷，甚至指述原判決之法官採取二名證人證詞
    ，係勾串證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舉云云。然姑不
    論聲請人上開爭執，原已於此前4次提出再審聲請時所一再
    主張，並均已經本院於裁定中詳予說明、指駁，原無可議。
    經查：
　⒈依前所述，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
    ，原確定判決對聲請人為有罪之諭知，已經綜合卷內全部事
    證，詳為剖析認定聲請人所為本案犯罪事實，並非僅因證人
    盧志豪、歐家華之證述即認被告販毒，是前開聲請意旨就此
    所述，已有未合。況此部分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於審判程
    序中列為證據調查、辯論及綜合評價，聲請人對於已存於卷
    內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及說明之證據，徒憑己意而為
    任予解讀，自非屬於新證據之提出，是依其聲請再審之意旨
    ，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
    之要件即未相符。
　⒉聲請意旨雖又指稱原確定判決之程序違法，原審理之法官有
    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及其他違反程序規定之情事云云，然此
    質疑，既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而非直接
    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
    審相關規定之要件，聲請人據此向本院提出再審之聲請，亦
    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所主張之理由，無論係單獨
    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
    能因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不具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
    蓋然性，自不容聲請人僅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
    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聲請再審事由之
    主張，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定
    性、顯著性或明確性之要件，形式上亦與同條項其他各款規
    定之再審原因迥不相當，無從適用。至於聲請人除聲請狀所
    載之理由外，其陸續提出之補充書狀內容，亦無非以各種說
    詞重複前開所列之爭執，篇幅冗長，爰不逐一摘列，附此敘
    明。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即無理由，應與其關於停止執行
    刑罰之聲請一併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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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4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石世宏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8號、第445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採偵二卷筆錄資料，已有刻意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事實，導致出現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並非男女朋友交往中關係，證人歐家華又與證人盧志豪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內一起共同被警查獲毒品案件，誤認為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作為所謂的補強證據，顯與事實不符，且已導致誤審誤判情形。
　㈡證人盧志豪證稱與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已經不實，且有設詞誣陷聲請人石世宏之事實。證人盧志豪也在該次案件（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之判決中，因供出聲請人石世宏而查獲販賣毒品罪事證也有所疑。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108年6月20日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一起被警方查獲之毒品案，刻意分開裁處，係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證人歐家華，致使原判決在未見真實之狀況下，認為當時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應不致設詞誣陷，認為歐家華證詞應堪採信。
　㈢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甚至連辯護人在問證人盧志豪，原審法官連辯護人是不是在問問題，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因為聲請人石世宏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相約見面後，因為二人稱身上沒錢可以還給聲請人石世宏，又開口向石世宏借錢，石世宏收不到借款，怎麼可能再借錢給二人。原審法官與檢察官應該先採究為什麼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要一再刻意隱瞞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找朋友借錢才是，而非以三人相約見面後，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借錢，即認定石世宏有販賣毒品罪，然後就稱互核相符一致，作為補強證據。
　㈣由此可見，檢察官尚未調查事實真相為何，僅憑證人歐家華、盧志豪指稱108年3月25日20時與聲請人見面是為了購買毒品，即率先採信二人證詞，聲請搜索票、拘票，搜索聲請人石世宏住處，扣得手機後，又拘留羈押石世宏。聲請人石世宏於羈押期間，即向檢察官聲請調閱當日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見面後，二人有麻煩聲請人石世宏開車載他們前往赤崁統一超商前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及○○派出所旁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檢察官認為石世宏在說謊，因此從未調閱相關監視器。
　㈤聲請人石世宏於原審審理時，以為法官會再次檢閱整個案件經過，或勘驗原審審理時之法庭錄音，以探究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在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所以未多作辯駁，導致原判決審理時，無法發見所採之判決理由已有刻意隱匿事實真相，且有瑕疵不實之情形。
　㈥另外，關於聲請人石世宏扣案手機部分，原審認為無調查之必要，係因原審率先採信證人證詞，誤將聲請人石世宏羈押看守所，又經勘驗扣案手機後，發現並無任何不法行為，因避免石世宏無罪究責之問題，至此後始將扣案手機資料透露給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以隱瞞二人當時一起被警方查獲毒品罪之事，將二人分開裁處，掩蓋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並未分手且陷害聲請人之事實。
　㈦108年5月30日羈押審查程序時，公設辯護人已明確表示：「相關證人之指述，皆已完成，如之後到院開庭陳述不符，法院應得審酌法律規定是否予以採用。」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警詢、偵訊筆錄均已製作完成，原審審理時，法官即剝奪聲請人石世宏詰問證人之權利，為避免勘驗法庭錄音光碟後，證人均與聲請人石世宏所詰問內容相互矛盾，可能避免發見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等事，因此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致使聲請人僅能出庭坐等判刑，顯見整個程序均不符法律之規定。
　㈧綜上，即有法院於判決時存在、成立而未即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足以動搖判決之結果，可使聲請人受無罪判決，爰提出再審及暫緩（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云云。並提出法院之裁判書及押票影本17件為附件（如附表所列）。　　　　　
二、相關規範之說明
　㈠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次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係指摘原確定判決有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其他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事項，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祇係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確定判決依據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等人各於警詢、偵查或原審審理時證述，及證人歐家華臉書與被告臉書互為好友之資料及歐家華與聲請人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內容、聲請人所使用手機經之呼叫紀錄、108年3月25日20時52分23秒○○市○○、○○路口監視器截圖5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與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監管紀錄表各2份等證據資料為本案事實之認定，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已於判決理由詳細敘述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否認此部分犯行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詳加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聲請人不服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確定判決，繼此前四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111年度聲字第102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經駁回確定後，茲再度提出再審之聲請，然陸續提出之數份書狀除均抄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關於再審規定之條文全文外，均未據具體指明其據以提出聲請所依據條文列舉之再審原因為何，經本院先後於113年1月24日、113年5月7日、113年9月24日三度（為便利聲請人，已經一次定於本院澎湖法庭，二次定於本院高雄院址所在法庭）通知到庭陳述，亦均拒不到庭，復未委任代理人為之，無從闡明。茲依其聲請意旨，無非反覆指稱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證詞前後不一、相互矛盾，聲請人與證人歐家華無男女朋友關係，並指摘原判決以渠二名證人之證述為判決之依據係屬不當，聲請人係遭證人刻意誣陷，甚至指述原判決之法官採取二名證人證詞，係勾串證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舉云云。然姑不論聲請人上開爭執，原已於此前4次提出再審聲請時所一再主張，並均已經本院於裁定中詳予說明、指駁，原無可議。經查：
　⒈依前所述，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對聲請人為有罪之諭知，已經綜合卷內全部事證，詳為剖析認定聲請人所為本案犯罪事實，並非僅因證人盧志豪、歐家華之證述即認被告販毒，是前開聲請意旨就此所述，已有未合。況此部分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於審判程序中列為證據調查、辯論及綜合評價，聲請人對於已存於卷內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及說明之證據，徒憑己意而為任予解讀，自非屬於新證據之提出，是依其聲請再審之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即未相符。
　⒉聲請意旨雖又指稱原確定判決之程序違法，原審理之法官有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及其他違反程序規定之情事云云，然此質疑，既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而非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聲請人據此向本院提出再審之聲請，亦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所主張之理由，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能因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不具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蓋然性，自不容聲請人僅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定性、顯著性或明確性之要件，形式上亦與同條項其他各款規定之再審原因迥不相當，無從適用。至於聲請人除聲請狀所載之理由外，其陸續提出之補充書狀內容，亦無非以各種說詞重複前開所列之爭執，篇幅冗長，爰不逐一摘列，附此敘明。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即無理由，應與其關於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一併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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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聲再字第144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石世宏  


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起訴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48號、第445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採偵二卷筆錄資料，已有刻意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事實，導致出現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並非男女朋友交往中關係，證人歐家華又與證人盧志豪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內一起共同被警查獲毒品案件，誤認為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當時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作為所謂的補強證據，顯與事實不符，且已導致誤審誤判情形。
　㈡證人盧志豪證稱與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已經不實，且有設詞誣陷聲請人石世宏之事實。證人盧志豪也在該次案件（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之判決中，因供出聲請人石世宏而查獲販賣毒品罪事證也有所疑。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108年6月20日一起在盧志豪住處房間，一起被警方查獲之毒品案，刻意分開裁處，係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證人歐家華，致使原判決在未見真實之狀況下，認為當時證人歐家華與聲請人石世宏為交往中男女朋友關係，應不致設詞誣陷，認為歐家華證詞應堪採信。
　㈢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甚至連辯護人在問證人盧志豪，原審法官連辯護人是不是在問問題，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怎能因為聲請人石世宏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相約見面後，因為二人稱身上沒錢可以還給聲請人石世宏，又開口向石世宏借錢，石世宏收不到借款，怎麼可能再借錢給二人。原審法官與檢察官應該先採究為什麼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要一再刻意隱瞞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找朋友借錢才是，而非以三人相約見面後，聲請人石世宏有開車載他們前往○○、○○借錢，即認定石世宏有販賣毒品罪，然後就稱互核相符一致，作為補強證據。
　㈣由此可見，檢察官尚未調查事實真相為何，僅憑證人歐家華、盧志豪指稱108年3月25日20時與聲請人見面是為了購買毒品，即率先採信二人證詞，聲請搜索票、拘票，搜索聲請人石世宏住處，扣得手機後，又拘留羈押石世宏。聲請人石世宏於羈押期間，即向檢察官聲請調閱當日與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見面後，二人有麻煩聲請人石世宏開車載他們前往赤崁統一超商前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及○○派出所旁監視器畫面影像查證，檢察官認為石世宏在說謊，因此從未調閱相關監視器。
　㈤聲請人石世宏於原審審理時，以為法官會再次檢閱整個案件經過，或勘驗原審審理時之法庭錄音，以探究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在原審審理開庭具結時，證詞均反反覆覆，且相互矛盾，所以未多作辯駁，導致原判決審理時，無法發見所採之判決理由已有刻意隱匿事實真相，且有瑕疵不實之情形。
　㈥另外，關於聲請人石世宏扣案手機部分，原審認為無調查之必要，係因原審率先採信證人證詞，誤將聲請人石世宏羈押看守所，又經勘驗扣案手機後，發現並無任何不法行為，因避免石世宏無罪究責之問題，至此後始將扣案手機資料透露給證人歐家華、盧志豪，勾串證人歐家華、盧志豪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以隱瞞二人當時一起被警方查獲毒品罪之事，將二人分開裁處，掩蓋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並未分手且陷害聲請人之事實。
　㈦108年5月30日羈押審查程序時，公設辯護人已明確表示：「相關證人之指述，皆已完成，如之後到院開庭陳述不符，法院應得審酌法律規定是否予以採用。」因此更得以證明證人歐家華、盧志豪警詢、偵訊筆錄均已製作完成，原審審理時，法官即剝奪聲請人石世宏詰問證人之權利，為避免勘驗法庭錄音光碟後，證人均與聲請人石世宏所詰問內容相互矛盾，可能避免發見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證人等事，因此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致使聲請人僅能出庭坐等判刑，顯見整個程序均不符法律之規定。
　㈧綜上，即有法院於判決時存在、成立而未即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足以動搖判決之結果，可使聲請人受無罪判決，爰提出再審及暫緩（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云云。並提出法院之裁判書及押票影本17件為附件（如附表所列）。　　　　　
二、相關規範之說明
　㈠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定有明文。
　㈡次按再審作為糾正確定判決事實認定錯誤之非常救濟機制，係立基於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或者確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始得重新進行單獨或綜合之觀察，以判斷確定判決有無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又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刑事案件經有罪判決確定後，若係指摘原確定判決有證據取捨不當、採證認事違背經驗、論理或其他證據法則，或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以及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等違背法令事項，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因不屬於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尚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故不容受判決人祇係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確定判決依據證人歐家華、盧志豪等人各於警詢、偵查或原審審理時證述，及證人歐家華臉書與被告臉書互為好友之資料及歐家華與聲請人臉書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內容、聲請人所使用手機經之呼叫紀錄、108年3月25日20時52分23秒○○市○○、○○路口監視器截圖5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與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檢驗報告、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馬公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監管紀錄表各2份等證據資料為本案事實之認定，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已於判決理由詳細敘述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並就聲請人否認此部分犯行之辯解不可採之理由，詳加指駁。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採證認事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
　㈡聲請人不服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確定判決，繼此前四次向本院聲請再審（本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111年度聲字第102號、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經駁回確定後，茲再度提出再審之聲請，然陸續提出之數份書狀除均抄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關於再審規定之條文全文外，均未據具體指明其據以提出聲請所依據條文列舉之再審原因為何，經本院先後於113年1月24日、113年5月7日、113年9月24日三度（為便利聲請人，已經一次定於本院澎湖法庭，二次定於本院高雄院址所在法庭）通知到庭陳述，亦均拒不到庭，復未委任代理人為之，無從闡明。茲依其聲請意旨，無非反覆指稱證人歐家華、盧志豪之證詞前後不一、相互矛盾，聲請人與證人歐家華無男女朋友關係，並指摘原判決以渠二名證人之證述為判決之依據係屬不當，聲請人係遭證人刻意誣陷，甚至指述原判決之法官採取二名證人證詞，係勾串證人配合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舉云云。然姑不論聲請人上開爭執，原已於此前4次提出再審聲請時所一再主張，並均已經本院於裁定中詳予說明、指駁，原無可議。經查：
　⒈依前所述，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確定判決對聲請人為有罪之諭知，已經綜合卷內全部事證，詳為剖析認定聲請人所為本案犯罪事實，並非僅因證人盧志豪、歐家華之證述即認被告販毒，是前開聲請意旨就此所述，已有未合。況此部分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於審判程序中列為證據調查、辯論及綜合評價，聲請人對於已存於卷內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及說明之證據，徒憑己意而為任予解讀，自非屬於新證據之提出，是依其聲請再審之意旨，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即未相符。
　⒉聲請意旨雖又指稱原確定判決之程序違法，原審理之法官有剝奪聲請人之詰問權及其他違反程序規定之情事云云，然此質疑，既屬判決有無法律上錯誤之非常上訴問題，而非直接論斷判決認定事實有無錯誤之範疇，無從認為符合得聲請再審相關規定之要件，聲請人據此向本院提出再審之聲請，亦有未合。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所主張之理由，無論係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均未能因此產生合理之懷疑，不具推翻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蓋然性，自不容聲請人僅就原案件卷內已存在並經原確定判決取捨論斷之事證，徒自為相異評價而執為聲請再審事由之主張，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確定性、顯著性或明確性之要件，形式上亦與同條項其他各款規定之再審原因迥不相當，無從適用。至於聲請人除聲請狀所載之理由外，其陸續提出之補充書狀內容，亦無非以各種說詞重複前開所列之爭執，篇幅冗長，爰不逐一摘列，附此敘明。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即無理由，應與其關於停止執行刑罰之聲請一併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林柏壽
　　　　　　　　　　　　　　　　　　　法　官　陳松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佳旻
【附表】
 附件名稱 1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號判決影本 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615號判決影本 3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901號刑事判決影本 4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3號判決影本 5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96號簡易判決影本 6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聲羈字第11號押票影本 7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8年度馬簡字第53號簡易判決影本 8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8年度偵抗字第98號判決影本 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聲再字第3號裁定影本 10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9年度聲字第2號刑事裁定影本 11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09年度聲字第14號刑事裁定影本 1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抗字第372號裁定影本 13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84號刑事裁定影本 1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1年度聲再字第102號裁定影本 15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2號刑事裁定影本 16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聲再字第40號裁定影本 17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聲再字第62號裁定影本 



